
註 1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。

壹、 前言

為確保農產品食用安全，強化農
藥流向管理，農藥管理法第35條於
103年12月24日修正，規範農藥生
產業者及販賣業者應依農藥種類記載
產銷、輸（購）入、交易對象資料，
並定期陳報主管機關，陳報格式、內
容、頻率及方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公告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簡稱農委
會）爰於105年4月24日公告「農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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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藥管理法第 35 條第 2 項所定農藥生產業或

販賣業者應定期陳報資料之格式內容頻率及

方式 修正簡介

管理法第35條第2項所定農藥生產業
或販賣業者應定期陳報資料之格式內
容頻率及方式」（簡稱農藥定期陳報規
定）。近年來民眾對於農產品安全日
益重視，而以往農民購買農藥僅登記
購買人姓名、地址、聯繫方式、農藥
名稱及數量等資訊，並無登記身分證
字號規定，追查農藥殘留不合格案件
時偶爾有同名同姓或陳報
不確實等問題，造成無
法追蹤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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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確保農產品食用安全，並回溯
輔導農民正確用藥及強化農藥管理，
爰擬具農藥定期陳報規定修正草案，
草案預告期間接獲相關意見，經多次
與農藥販賣業者、農藥生產業者舉開
座談會溝通說明並獲致修正部分規定
之共識，另亦舉辦農民座談會宣導政
策內容，本案修正規定於110年7月
1日公告發布。

貳、修正重點說明

一、 � �� �零售業者陳報內容新增購買人國
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
一證號資料。（第1點）

二、 � �� �自111年1月1日起申請核發農
藥販賣業執照之零售業者，應
以農藥銷售管理系統（POS系
統）或以網路服務介接方式陳
報。零售業者以上傳Excel方式
陳報者，自111年7月1日起改
以線上表單方式陳報。（第2點）

三、� � � �農藥生產業者及農藥販賣業者
定期陳報頻率均為2個月陳報1
次，零售業者於110年7月陳報
時仍應陳報4～6月銷售資料。
而以POS系統連線方式陳報，
因每次銷售時已完成陳報，免
依前述頻率陳報，但應陳報期
間均無銷售資料，仍應2個月陳
報。（第3點）

四、 � �� ��新增資料補正及更正期限，農藥
販賣業無銷售資料漏未陳報，應

於主管機關通知次日起10日內補
陳報；農藥生產業者或販賣業者
定期陳報資料有誤，應於主管機
關查核前主動申請更正。（第4點）

五、 � �� �明確規範農藥生產業者及販賣
業者違反第35條之違規行為態
樣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依規定
處罰：（一）未依第1點、第2點
或第3點所定格式、內容、方式
及頻率陳報產銷資料；（二）未於

1. POS系統教育訓練。

2. 向農藥販賣業者宣導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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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點第1款所定補正期限內陳
報無銷售之資料；（三）陳報資料
虛偽不實且未於主管機關查核前
完成更正。

六、 � �� �陳報輔導期自110年7月1日～
12月31日止（零售業者新增陳
報購買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或居留證統一證號資料、零售
業者陳報頻率）。（第6點）

參、結語

為推動購買農藥實名制政策，農
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（簡稱防檢局）
已優化POS系統，並於109年11～12
月間辦理30場次之POS系統實機教育
訓練，110年則擴大持續辦理。另為鼓
勵業者採用POS系統陳報，於110年
8月31日前購買電腦及相關資訊設備

（如印表機、條碼掃描器、手寫板等），
如安裝POS系統並陳報銷售資料，可
申請補助（補助購置費用四分之三，上
限1萬5千元）。防檢局已拍攝宣導影
片及錄製廣播向農民推播，並印製海報
請相關單位協助張貼宣導，而輔導期間
防檢局亦協同各縣市政府持續輔導農藥
販賣業者，農委會農糧署及各試驗改良
場所則持續於農民用藥安全講習向農民
宣導推動農藥購買實名制之必要性，此
外，農委會已將農藥購買實名制政策納
入農委會相關補助之檢核，將有助於推
動農民相關福利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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